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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控股股东全部股份被拍卖的进展暨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拟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高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4月16日在指定信

息披露媒体发布了 《关于控股股东所持公司股份将被拍卖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0-22号）。 公司控股股东北京宇驰瑞德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宇驰

瑞德” ）所持有本公司的全部股份158,550,396股限售流通股股票于2020年4

月28日10时开始在北京产权交易所的拍卖平台被公开拍卖， 本次拍卖股份合

计占公司总股本的15.02%。

一、拍卖竞价结果

公司于昨日收到宇驰瑞德破产管理人（以下简称“管理人” ）向公司发出

的《关于宇驰瑞德破产案件进展情况的通知》（宇驰瑞德破产管理人文件2019

破第69号），该通知主要内容如下：

2020年4月13日，管理人在北京产权交易所诉讼资产网络交易平台发布了

《北京宇驰瑞德投资有限公司破产财产———上市公司高升控股158,550,396

股股份竞价公告》，以网络电子竞价方式公开选择收购上述股票的受让方。 报

价时间自2020年4月28日10：00至2020年4月29日10：00， 报价底价为392,

580,000元。

竞买人天津百若克医药生物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最终以392,580,000.00元

报价成交。

根据《竞价规则》、《竞买须知》之规定，管理人后续将与买受人天津百若

克医药生物技术有限责任公司签署和履行《股份转让协议》，按照证券交易相

关规定办理相关过户等事宜。

二、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将发生变更的提示

本次拍卖事项尚涉及签署和履行《股份转让协议》、缴纳竞拍余款、办理股

权变更过户等环节。 后续如上述程序完成，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将发生

变化。 公司将密切关注该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并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

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投资者关注，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高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二O年四月三十日

的发展，从事TN/STN显示模组厂商逐渐减少，公司拥有从面板到模组的完整生产能力，在

技术、产能、价格、品质方面有较强的竞争力，拥有一定的议价能力。

随着世界各国对电力的需求急速增加，智能电网成为全球电力能源输配电环节发展的

必然选择，智能电表是智能电网的基石，公司一直以来为国网、南网以及海外智能电表企业

提供显示模组并占有较大份额。公司成立之初开始涉足TN/STN显示模组领域，快速占领市

场，报告期内ETC的需求量急速增加，目前在ETC的出货量位居行业前列，并为行业前几大

客户量产出货。

随着零售行业多元化发展，基于对零售及互联网领域变革的深刻理解，始终坚持以创

新与研发为核心驱动，公司电子纸产品主要服务于传统零售、新零售、百货时尚、医药健康、

文化娱乐等领域，截止报告期末公司电子标签已为全球超过50个国家和地区、10000多家门

店提供电子价签产品解决方案，国内零售百强覆盖率超50%。

（二）公司治理及重大事项

1、报告期内，公司管理层励精图治，员工上下一心，使得公司获得了多项荣誉。

2019年荣誉 颁发单位 获得时间

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评定证书 工信部五所、广州赛宝认证中心 2019年2月

深圳市大鹏新区2018年度重点企业 大鹏新区管理委员会 2019年3月

2019年工业互联网应用标杆示范方向

项目

珠海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2019年4月

无偿献血爱心单位 深圳市龙岗区中心血站 2019年5月

珠海市诚信经营示范单位

珠海市企业与企业家联合会/珠海市经济发

展促进会

2019年6月

珠海市优秀企业

珠海市企业与企业家联合会/珠海市经济发

展促进会

2019年6月

2019年（第33届）电子信息百强企业 中国电子信息行业联合会 2019年7月

三年强攻专项奖 江西省工信厅 2019年8月

2019电子信息企业“一带一路” 优秀

企业

中国电子信息行业联合会 2019年8月

2018江西省技术发明奖 江西省人民政府

2019年 10

月

香洲区2018年度高新技术企业创新综

合实力50强

广东省技术经济研究发展中心/珠海市香洲

区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

2019年 10

月

江西名牌产品证书：触显模组，电容屏 江西省名牌战略促进会

2019年 11

月

珠海市智能制造示范项目-智能工厂 珠海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2019年

2、报告期内，公司积极拓展融资渠道，优化融资结构，改善财务状况。

2019年7月31日召开了五届二十四次董事会会议，2019年8月19日公司召开2019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拟公开发行不

超过人民币 10�亿元（含 10�亿元）、不超过 3�年（含 3�年）期限的公司债券。

2019�年 9�月 19�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引进投资者对全资子公司增资实施市场化债转股的预案》，为全面贯

彻国务院下发的《关于积极稳妥降低企业杠杆率的意见》（国发〔2016〕54�号）精神，积极

稳妥地降低企业资产负债率、优化资本结构，公司所属子公司江西合力泰和部品件公司采

用现金增资并用于偿还债务的方式实施市场化债转股，引入战略投资者农银投资投入15亿

元。

2019�年 12�月16�日，公司召开五届三十一次董事会，2019年12月27日召开公司2019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公司债券“一带一路债” 的议案》和《关于

开展应收账款资产支持专项计划的议案》。 公司拟公开发行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含10亿

元）、不超过5年（含5年）期限的公司债券（一带一路），并拟开展应收账款资产支持专项计

划。

3、投资合作进展顺利，投资收益凸显

为了满足客户在5G时代的应用，加快公司5G产业配套的布局，增加公司在高端柔性显

示方面的竞争力，公司与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政府签订了《合作协议书》，于莆田市涵江区投

资高端TFT显示模组等项目。 2019年7月31日召开了五届二十四次董事会会议，2019年8月

19日公司召开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通过了《公司和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政府签

订〈合作协议书〉》。

为进一步优化公司资产结构，集中资源发展主营业务，控制对外投资风险，提高资金使

用效率，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完成公司整体发展战略。 2019�年 12�月30�日，公司召开五

届三十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子公司江西合力泰出售珠海冠宇股权的议案》。

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西合力泰将持有的珠海冠宇9.5632%股权进行转让， 交易价格为533,

300,000元。

4、完善公司治理，加强风险防控

一是规范决策程序，严格按照“三重一大” 事项决策的基本程序，规范经营管理授权；

二是完善合同协议,规范合同审查程序、标准；三是建立公司纪检监察室，开展纪律风险防

控能力建设，严明各项纪律，开展反腐倡廉教育，建立健全公司纪检监察相关制度。

5、人才队伍建设进一步加强

（1）依托重点项目面向国内外引进企业发展紧缺的高、精、尖技术和管理复合型人才。

通过人才引进，以点带面吸引更多高层次人才加盟。

（2）共享人力资源，激发人才活力，全年组织技术和管理骨干深入一线轮岗历练；开展

各类培训，提高员工队伍综合素质。 各成员企业结合实际需求制定培训方案，较好地组织并

完成了各种专业、技术和技能培训。

6、报告期内，由于发展需要公司对注册地址进行变更，公司住所变更为：福建省莆田市

涵江区新涵工业园区涵中西路，邮政编码：351111。 并修订了公司章程中的相关内容。

7、控股股东增持

基于对公司发展的强烈信心，为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和切实维护公司股东利

益，报告期内电子信息集团增持公司股份19,600,027股，增持完成后电子信息集团直接持

有合力泰股份 488,846,632�股，占合力泰总股本的 15.69%。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

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利润比

上年同期增

减

毛利率比上

年同期增减

触控显示类

产品

11,092,

335,869.63

664,370,

339.35

15.97% 12.73% -4.31% -1.84%

光电传感类

产品

3,486,789,

194.11

192,454,

129.74

15.50% 39.58% 188.13% 2.46%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

较前一报告期发生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①财政部于2019年4月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

的通知》（财会[2019]6号），2018年6月发布的《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

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同时废止；财政部于2019年9月发布了《财政部关

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知》（财会[2019]16号），《财政部关于修订

印发2018年度合并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1号）同时废止。 根据财会[2019]6号

和财会[2019]16号，本公司对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以下修订：

资产负债表，将“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行项目拆分为“应收票据” 及“应收账款” ；将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行项目拆分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

本公司对可比期间的比较数据按照财会[2019]6号文进行调整。

财务报表格式的修订对本公司的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净利润、其他综合收益等无影

响。

②新金融工具准则

财政部于2017年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修订）》、

《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

（修订）》 及《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 （修订）》（统称 “新金融工具准

则” ），本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了调整。

变更后的会计政策参见附注。

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根据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和金融资产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

将金融资产划分为以下三类：（1）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2）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3）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

产。 混合合同包含的主合同属于金融资产的，不应从该混合合同中分拆嵌入衍生工具，而应

当将该混合合同作为一个整体适用金融资产分类的相关规定。

采用新金融工具准则对本公司金融负债的会计政策并无重大影响。

2019年1月1日，本公司没有将任何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也没有撤销之前的指定。

新金融工具准则以“预期信用损失法” 替代了原金融工具准则规定的、根据实际已发

生减值损失确认减值准备的方法。 “预期信用损失法” 模型要求持续评估金融资产的信用

风险，因此在新金融工具准则下，本公司信用损失的确认时点早于原金融工具准则。

本公司以预期信用损失为基础，对下列项目进行减值会计处理并确认损失准备：

·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应收款项和债权投资；

本公司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除某些特定情形外，对金融工具的分类和计量（含

减值）进行追溯调整，将金融工具原账面价值和在新金融工具准则施行日（即2019年1月1

日）的新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2019年年初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同时，本公司未对

比较财务报表数据进行调整。

于2019年1月1日，金融资产按照原金融工具准则和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进行分类和

计量的结果对比如下：

原金融工具准则 新金融工具准则

项 目 类别 账面价值 项 目 类别 账面价值

以公允价

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

入当期损

益的金融

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

交易性金融

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

19,383,972.54

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

以成本计量（权

益工具）

19,383,972.54

其他非流动

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

其他权益工

具投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其

他综合收益

应收票据 摊余成本

806,761,

867.84

应收票据 摊余成本

应收款项融

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其

他综合收益

806,761,867.84

应收账款 摊余成本

7,788,496,

397.65

应收账款 摊余成本

7,786,553,

001.81

应收款项融

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其

他综合收益

其他应收

款

摊余成本

124,840,

492.81

其他应收款 摊余成本

124,840,

492.81

长期应收

款

摊余成本

199,366,

634.00

长期应收款 摊余成本 199,366,634.00

于2019年1月1日，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时金融工具分类和账面价值调节表如下：

项 目

调整前账面金额

（2018年12月31日）

重分类 重新计量

调整后账面金额

（2019年1月1日）

资产： --

交易性金融资产 -- 19,383,972.54 19,383,972.54

应收票据 806,761,867.84

-806,761,

867.84

应收账款 7,788,496,397.65

-1,943,

395.84

7,786,553,

001.81

应收款项融资

806,761,

867.84

806,761,867.84

其他应收款 124,840,492.81 124,840,492.81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9,383,972.54

-19,383,

972.54

-- --

长期应收款 199,366,634.00 199,366,634.00

股东权益：

未分配利润 3,406,675,660.78

-1,651,

886.46

3,405,023,

774.32

本公司将根据原金融工具准则计量的2018年年末损失准备与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确

定的2019年年初损失准备之间的调节表列示如下：

计量类别

调整前账面金额

（2018年12月31

日）

重分类 重新计量

调整后账面金额

（2019年1月1

日）

应收票据减值准备

应收账款减值准备 514,944,805.92 1,943,395.84 516,888,201.76

其他应收款减值准备 12,788,230.43 12,788,230.43

长期应收款减值准备

③新债务重组准则

财政部于2019年5月16日发布了 《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以下简称”

新债务重组准则” )，修改了债务重组的定义，明确了债务重组中涉及金融工具的适用《企业

会计准则第 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等准则，明确了债权人受让金融资产以外的

资产初始按成本计量，明确债务人以资产清偿债务时不再区分资产处置损益与债务重组损

益。

根据财会[2019]6号文件的规定，“营业外收入” 和“营业外支出” 项目不再包含债务重

组中因处置非流动资产产生的利得或损失。

本公司对2019年1月1日新发生的债务重组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对2019年1月1日以

前发生的债务重组不进行追溯调整。

新债务重组准则对本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无影响。

④新非货币性交换准则

财政部于2019年5月16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以下

简称“新非货币性交换准则” ），明确了货币性资产和非货币性资产的概念和准则的适用范

围，明确了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确认时点，明确了不同条件下非货币交换的价值计量基础

和核算方法及同时完善了相关信息披露要求。本集团对2019年1月1日以后新发生的非货币

性资产交换交易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2019年1月1日以前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交易

不进行追溯调整。

（2）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本公司报告期内不存在应披露的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3）首次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项目情况

合并资产负债表

项目 2018.12.31 2019.01.01 调整数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2,451,828,463.94 2,451,828,463.94

交易性金融资产 19,383,972.54 19,383,972.54

应收票据 806,761,867.84

-806,761,

867.84

应收账款 7,788,496,397.65 7,786,553,001.81 -1,943,395.84

应收款项融资 806,761,867.84

806,761,

867.84

预付款项 638,912,922.25 638,912,922.25

其他应收款 124,840,492.81 124,840,492.81

其中：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存货 4,633,397,560.92 4,633,397,560.92

其他流动资产 765,508,433.22 765,508,433.22

流动资产合计

17,209,746,

138.63

17,227,186,

715.33

17,440,576.70

非流动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9,383,972.54

-19,383,

972.54

长期应收款 199,366,634.00 199,366,634.00

长期股权投资 340,489,048.11 340,489,048.11

投资性房地产 15,479,535.72 15,479,535.72

固定资产 4,339,175,731.22 4,339,175,731.22

在建工程 1,826,910,312.42 1,826,910,312.42

无形资产 367,619,896.44 367,619,896.44

开发支出 99,309,433.51 99,309,433.51

商誉 2,267,622,754.81 2,267,622,754.81

长期待摊费用 529,739,525.49 529,739,525.49

递延所得税资产 127,747,563.81 128,039,073.19 291,509.38

其他非流动资产 90,831,745.00 90,831,745.00

非流动资产合计

10,223,676,

153.07

10,204,583,

689.91

-19,092,

463.16

资产总计

27,433,422,

291.70

27,431,770,

405.24

-1,651,886.46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5,551,203,818.23 5,551,203,818.23

应付票据 2,848,764,019.37 2,848,764,019.37

应付账款 3,631,354,829.24 3,631,354,829.24

预收款项 65,219,384.14 65,219,384.14

应付职工薪酬 244,948,441.68 244,948,441.68

应交税费 207,557,432.21 207,557,432.21

其他应付款 83,112,502.54 83,112,502.54

其中：应付利息 12,975,301.97 12,975,301.97

应付股利

持有待售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1,637,016,233.64 1,637,016,233.64

流动负债合计

14,269,176,

661.05

14,269,176,

661.05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1,065,160,000.00 1,065,160,000.00

长期应付款 668,871,704.00 668,871,704.00

递延收益 197,629,218.83 197,629,218.83

递延所得税负债 30,560,680.12 30,560,680.12

非流动负债合计 1,962,221,602.95 1,962,221,602.95

负债合计

16,231,398,

264.00

16,231,398,

264.00

股东权益：

股本 3,116,416,220.00 3,116,416,220.00

资本公积 4,454,810,262.14 4,454,810,262.14

其他综合收益 5,024,045.82 5,024,045.82

专项储备 196,408.74 196,408.74

盈余公积 263,118,430.34 263,118,430.34

未分配利润 3,406,675,660.78 3,405,023,774.32 -1,651,886.4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11,246,241,

027.82

11,244,589,

141.36

-1,651,886.46

少数股东权益 -44,217,000.12 -44,217,000.12

股东权益合计

11,202,024,

027.70

11,200,372,

141.24

-1,651,886.46

负债和股东权益总计

27,433,422,

291.70

27,431,770,

405.24

-1,651,886.46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项目 2018.12.31 2019.01.01 调整数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5,419,348.75 5,419,348.75

其他应收款 200,971,171.01 200,971,171.01

其中：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40,000,000.00 40,000,000.00

其他流动资产 519,109.01 519,109.01

流动资产合计 206,909,628.77 206,909,628.77

非流动资产：

长期股权投资 10,472,824,868.06

10,472,824,

868.06

递延所得税资产 10,691.71 10,691.71

非流动资产合计 10,472,835,559.77

10,472,835,

559.77

资产总计 10,679,745,188.54

10,679,745,

188.54

流动负债：

应付职工薪酬 67,860.12 67,860.12

应交税费 208,366.44 208,366.44

其他应付款 107,158,653.49 107,158,653.49

其中：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800,577,884.19 800,577,884.19

流动负债合计 908,012,764.24 908,012,764.24

非流动负债：

负债合计 908,012,764.24 908,012,764.24

股东权益：

股本 3,116,416,220.00 3,116,416,220.00

资本公积 6,456,296,273.19 6,456,296,273.19

盈余公积 57,597,689.59 57,597,689.59

未分配利润 141,422,241.52 141,422,241.5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9,771,732,424.30 9,771,732,424.30

少数股东权益

股东权益合计 9,771,732,424.30 9,771,732,424.30

负债和股东权益总计 10,679,745,188.54

10,679,745,

188.54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期发生的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1家上海安缔诺科技有限公司； 本期新设立公司两

家分别是福建合力泰科技有限公司、吉安市井开区合力泰科技有限公司；本期减少公司1家

上海蓝沛合泰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4月30日

证券代码：

002217

证券简称：合力泰 公告编号：

2020-031

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五届三十七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合力泰” ）五届三十七次董事会会议

于2020年4月30日上午8:00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于2020年4月29日以通讯

的方式发出。 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11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11名。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与会董事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豁免董事会会议通知期限的议案》

同意豁免本次会议提前五天通知的义务， 同意于2020年4月30日召开公司五届三十七

次董事会会议。

表决结果：11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

二、审议关于撤回《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公司2020年4月20日召开的公司董事会第五届三十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2019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拟以公司2019年末总股本3,116,416,220.00股为基数用未分配利润每10股派

发现金红利0.35元（含税）。

公司2019年度实现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079,590,525.34�元，2019年

度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4,259,004,070.06元（均为合并报表口径）。 合力泰母公司2019

年度实现的净利润为-52,976,580.93元，截至2019年12月31日，母公司未分配利润为-48,

676,653.09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 年修订）》第6.9.6条规定，上市

公司制定利润分配方案时，应当以母公司报表中可供分配利润为依据。 合力泰2019年度母

公司的未分配利润为负数，不具备利润分配条件。 所以董事会决定撤回上述分红预案。

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合力泰母公司2019年度的未分配利润为负，不具备利润分配

条件。 合力泰撤回《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不进行2019� 年度利润分配，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年修订）》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我们同

意董事会将上述议案撤回。

表决结果：11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

三、审议关于《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新）》

公司2019年度实现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079,590,525.34�元，2019年

度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4,259,004,070.06元（均为合并报表口径）。 合力泰母公司2019

年度实现的净利润为-52,976,580.93元，截至2019年12月31日，母公司未分配利润为-48,

676,653.09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 年修订）》第6.9.6条规定，上市

公司制定利润分配方案时，应当以母公司报表中可供分配利润为依据。 合力泰2019年度母

公司的未分配利润为负数，不具备利润分配条件。

因此，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2019年度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

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合力泰母公司2019年度的未分配利润为负，不具备利润分配

条件。 合力泰《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新）》，不进行2019�年度利润分配，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年修订）》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我们同

意董事会将上述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11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

上述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2020年第一季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2020年4月29日，公司董事会收到股东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比亚迪” ）提

交的《关于增加2019年度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申请》，比亚迪提请董事会在2019年年度股

东大会议程中增加《2020年第一季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议案内容如下：

2020年第一季度实现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0,094,377.78元，2020年度第

一季度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120,094,377.78元。 加年初未分配利润4,259,004,070.06

元，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4,379,098,447.84元。 截至2020年3月31日，母公司未分配利润

为190,539,594.99元。

2020年第一季度利润分配预案： 拟以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末总股本3,116,416,

220.00股为基数用未分配利润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35元（含税）。 本季度不送红股，不以

公积金转增股本。 若董事会审议利润分配方案后股本发生变动的，则以未来实施分配方案

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按照分配总额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比例进行调整。

公司 2020年第一季度利润分配方案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

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及《公司章

程》中有关利润分配的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充分考虑了广大投资者的合理诉求及利益，兼

顾了企业目前的成长阶段、经营管理和中长期运营等因素，有利于公司可持续稳定发展。 本

次利润分配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具备合法性、合规性、合

理性，不会损害公司和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独立董事同意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并同意提

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11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

上述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4月30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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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合力泰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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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五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五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20年4

月30日采取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应参加表决监事3名，实际参加表决监事3名。本次会议程序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决议合法有效。

与会监事审议并一致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关于豁免监事会会议通知期限的议案》

同意豁免本次会议提前五天通知的义务， 同意于2020年4月30日召开公司五届二十四

次监事会会议。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二、审议关于撤回《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新）》

公司2020年4月20日召开的公司董事会第五届三十五次会议和五届二十二次监事会会

议，审议通过了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拟以公司2019年末总股本3,116,416,220.00股为

基数用未分配利润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35元（含税）。

公司2019年度实现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079,590,525.34�元，2019年

度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4,259,004,070.06元（均为合并报表口径）。 合力泰母公司2019

年度实现的净利润为-52,976,580.93元，截至2019年12月31日，母公司未分配利润为-48,

676,653.09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 年修订）》第6.9.6条规定，上市

公司制定利润分配方案时，应当以母公司报表中可供分配利润为依据。 合力泰2019年度母

公司的未分配利润为负数，不具备利润分配条件。 所以董事会决定撤回上述分红预案，全体

监事同意董事会上述撤回方案。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三、审议关于《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新）》

公司2019年度实现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079,590,525.34�元，2019年

度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4,259,004,070.06元（均为合并报表口径）。 合力泰母公司2019

年度实现的净利润为-52,976,580.93元，截至2019年12月31日，母公司未分配利润为-48,

676,653.09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 年修订）》第6.9.6条规定，上市

公司制定利润分配方案时，应当以母公司报表中可供分配利润为依据。 合力泰2019年度母

公司的未分配利润为负数，不具备利润分配条件。

因此，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2019年度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

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全体监事同意上述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上述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2020年第一季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2020年4月29日，公司董事会收到股东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比亚迪” ）提

交的《关于增加2019年度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申请》，比亚迪提请董事会在2019年年度股

东大会议程中增加《2020年第一季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议案内容如下：

2020年第一季度实现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0,094,377.78元，2020年度第

一季度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120,094,377.78元。 加年初未分配利润4,259,004,070.06

元，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4,379,098,447.84元。 截至2020年3月31日，母公司未分配利润

为190,539,594.99元。

2020年第一季度利润分配预案： 拟以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末总股本3,116,416,

220.00股为基数用未分配利润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35元（含税）。 本季度不送红股，不以

公积金转增股本。 若董事会审议利润分配方案后股本发生变动的，则以未来实施分配方案

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按照分配总额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比例进行调整。

公司 2020年第一季度利润分配方案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

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及《公司章

程》中有关利润分配的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我们同意董事会将该利润分

配预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上述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0年4月30日

证券代码：

002217

证券简称：合力泰 公告编号：

2020-033

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部分股权质押延期购回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合力泰” ）近日接到股东文开福先生

通知，获悉其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质押股份办理了延期购回业务，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1、本次股份质押延期购回的基本情况

股

东

名

称

是否

为控

股股

东或

第一

大股

东及

其一

致行

动人

本次质押

数量（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是否

为限

售股

（如

是，注

明限

售类

型）

质押起始

日

质押到

期日

延期后质

押到期日

质

权

人

质

押

用

途

文

开

福

否

29,999,

997

6.9951% 0.9626%

高管

限售

2019/4/

15

2020/4/

15

2020/11/

30

华

西

证

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融

资

文

开

福

否

29,999,

997

6.9951% 0.9626%

高管

限售

2019/4/

21

2020/4/

21

2020/11/

30

华

西

证

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融

资

合

计

59,999,

994

13.9902

%

1.9253%

2、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

东

名

称

持股数量

持股

比例

本次质押

前质押股

份数量

本次质押

后质押股

份数量

占其

所持

股份

比例

占公

司总

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占已

质押

股份

比例

未质押

股份限

售和冻

结数量

占未

质押

股份

比例

文

开

福

428,873,

064

13.76

%

366,531,

896

366,531,

896

85.46

%

11.76

%

366,531,

896

100

%

21,120,

000

33.88

%

（二）备查文件

1、上述质押的原始单据。

特此公告。

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4月30日

证券代码：

002217

证券简称：合力泰 公告编号：

2020-034

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公司的问询函

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合力泰” ）2020年4月24日收到贵所

关于对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中小板问询函【2020】第 97�号）》（以下简称

“问询函” ）后,公司高度重视，根据问询函的要求，公司针对相关内容及时展开自查并补充

说明如下：

2020年4月21日，你公司披露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拟以你公司2019年末总股本3,

116,416,220.00股为基数用未分配利润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35元（含税）。 根据你公司

同日披露的《2019年年度报告》显示，你公司合并报表2019年末未分配利润为4,259,004,

070.06元，母公司报表2019年末未分配利润为-48,676,653.09元。

我部对上述事项表示关注，请你公司就以下事项进行自查并做出说明：

1、请结合本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年修订）》第6.9.6条的规定，补充说明你

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是否符合有关法规及你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并请律师发

表专业意见。

回复：

一、相关规定

（一）《规范运作指引》相关规定

第6.9.6条规定：“上市公司制定利润分配方案时，应当以母公司报表中可供分配利润为

依据。 同时，为避免出现超分配的情况，公司应当以合并报表、母公司报表中可供分配利润

孰低的原则来确定具体的利润分配比例。 ”

（二）《公司章程》相关规定

1、公司《公司章程》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

“公司分配当年税后利润时，应当提取利润的 10%列入公司法定公积金。 公司法定公

积金累计额为公司注册资本的 50%以上的，可以不再提取。

公司的法定公积金不足以弥补以前年度亏损的， 在依照前款规定提取法定公积金之

前，应当先用当年利润弥补亏损。

公司从税后利润中提取法定公积金后，经股东大会决议，还可以从税后利润中提取任

意公积金。

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税后利润，按照股东持有的股份比例分配，但本章

程规定不按持股比例分配的除外。

股东大会违反前款规定， 在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向股东分配利润的，

股东必须将违反规定分配的利润退还公司。

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不参与分配利润。 ”

2、公司《公司章程》第一百五十五条规定：

“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为：

（一）利润分配的原则

公司应实施积极的利润分配政策，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利润分配政策保持

连续性和稳定性……坚持如下原则：

（1）按法定顺序分配的原则；

（2）存在未弥补亏损、不得分配的原则；

（3）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不得分配利润的原则。

（三）公司实施现金分红时应当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公司该年度的可分配利润（即公司弥补亏损、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的税后利润）为正

值；

2、审计机构对公司的该年度财务报告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3、公司未来 12�个月内无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等事项发生（募集资金项目除

外）。 ”

基于上述，公司当年形成的税后利润，应当先用于弥补以前年度亏损，然后提取法定公

积金，所余税后利润可用于向股东分配；也即在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不得

向股东分配利润。 存在未弥补亏损的，不具备利润分配条件。

二、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及利润实现情况

根据公司于 2020年 4月 21日披露的 《五届三十五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2020-017），2020年4月20日，合力泰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拟以公司 2019�年末总股本 3,116,416,220.00� 股为

基数用未分配利润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35元（含税）。 该议案尚需提交2019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 根据上述议案，合力泰拟分红金额为109,074,567.70元。

根据公司于2020年4月21日披露的《2019年年度报告》，公司2019年度实现的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079,590,525.34�元，2019年度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4,259,

004,070.06元 （均为合并报表口径）。 合力泰母公司2019年度实现的净利润为-52,976,

580.93元，截至2019年12月31日母公司未分配利润为-48,676,653.09元。

根据《规范运作指引》第6.9.6条规定，上市公司制定利润分配方案时，应当以母公司报

表中可供分配利润为依据。 合力泰2019年度母公司的未分配利润为负数，不具备利润分配

条件。

三、解决措施

根据公司于2020年4月30日作出的《五届三十七次董事会决议》，公司董事会通过决议

撤回《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2019年度股东大会将不再审议该议案，同时董事

会审议通过了《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新）》，该议案尚需提交2019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根据该议案，合力泰将不进行2019�年度利润分配。 公司董事会同时审议通过了

《2020年第一季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拟以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末总股本3,116,416,

220.00股为基数用未分配利润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35元（含税）。该议案尚需提交2019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根据上述议案，合力泰拟分红金额为109,074,567.70元。

根据合力泰于2020年4月28日披露的《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

实现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0,094,377.78元，2020年第一季度可供股东分配的

利润为120,094,377.78元，加年初未分配利润4,259,004,070.06元，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

为4,379,098,447.84元。 截至2020年3月31日， 合力泰母公司的未分配利润为190,539,

594.99元，具备利润分配条件。

四、律师核查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合力泰母公司2019年度的未分配利润为负，不具备利润分配条件。 合力

泰已经撤回《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并将新的2019年利润分配预案《2019年度

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新）》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根据该议案，合力泰将不进行2019�年度利

润分配；同时，合力泰拟进行2020年第一季度利润分配，合力泰母公司截至2020年第一季度

不存在未弥补亏损，未分配利润满足董事会制定的利润分配方案，符合《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2020年修订）》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2、你公司认为应予以说明的其他事项。

无。

特此公告。

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4月30日

(上接B07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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